2023二林鎮『發現二林之美』攝影比賽簡章
1、 宗旨：
彰化縣二林鎮自古文風鼎盛，為傳統農業重鎮。特色農產有葡萄、豐水梨、火龍果，是聞名全國的「二林三果」。轄內風光秀麗，四季皆有宜人景色，舉凡『蕎麥花海、東螺溪木棉道、美人樹步道、代安宮霓虹夜景…等』名勝處處，美不勝收。二林小吃極具特色，計有李振輝扁食、赤牛麵、阿源炸粿、鵝肉旺……等各式美食。為鼓勵國內愛好攝影人士蒞臨二林鎮，藉由其鑑賞能力與攝影技巧，發掘並展現二林之美，吸引更多民眾到二林旅遊觀光，特舉辦本次攝影比賽活動，並將入選作品輯錄成冊以利推廣。
2、 主辦單位：二林鎮公所、彰化縣香草藝文推展協會
3、 承辦單位：二林鎮立圖書館
4、 參賽資格：全國各界愛好攝影人士均歡迎參加
5、 作品題材：二林鎮一年四季之人文、風景、農產、美食…等 
6、 作品規格：
1.輸出9X6吋或8X6吋相紙，不留白邊，不限拍攝載具，彩色照片與黑白照片混合評審，組合作品(連作)不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數位檔案 1000 萬畫數以上；每人投件不限張數，惟須附附寄全部作品原始檔案(RAW)及輸出檔案(JPG)之光碟片。
3.檔案命名方式：姓名-題名-拍攝地點-參加作品編號。
七、收件時間及地點:
1. 收件期間：自112年6月1日起至12年7月31日止，參賽作品以掛號郵寄或親自送達收件地點，逾時恕不受理。郵遞送件者，以郵戳為憑；請用硬紙板保護並以掛號交寄。親自送件者，應於截止日前的上班時間送至收件地點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參賽作品因送件過程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，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。
2. 郵寄地址：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4段626號，二林鎮立圖書館收。
3. 親送收件地址：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4段626號，二林鎮立圖書館。
4. 作品信封請註明二林鎮『發現二林之美』攝影比賽，信封內容包括參賽作品、參賽表、電子檔光碟。
八、評審方式及日期：
1.由承辦單位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進行公開評審。
2.評審日期預定於112年9月8日(星期五)下午13:00在二林鎮立圖書館公開評審。
九、獎項及獎額：
1.金牌獎1名(獎金新台幣12,000元，獎狀乙幀)
2.銀牌獎1名(獎金新台幣8,000元，獎狀乙幀)
3.銅牌獎1名(獎金新台幣5,000元，獎狀乙幀)
4.優選5名(各得獎金新台幣2,000元，獎狀乙幀)
5.佳作10名(各得獎金新台幣1,000元，獎狀乙幀)
6.入選30名(各得獎金新台幣500元，獎狀乙幀)
十、得獎公佈及頒獎時間：
1.比賽結果將於112年9月20日前公布，並專函通知得獎者(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)，以傳統底片拍攝者須於112年9月15日前繳交底片原稿。
2.領獎時間及地點於專函通知單上公佈，如未能於頒獎當日出席者，應於指定日期內洽承辦單位領取，或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為領取，同時應出示可資證明得獎人及委託人之身分證件供承辦單位核對，逾期視同放棄領取。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
1.金牌、銀牌、銅牌獎項，每人限得1獎，優選獎以下則不限；入選以上作品主辦單位有權在報章雜誌及網頁上發表，全部作品將編輯成冊，不另致酬。
2.投稿作品請參賽者彌封完整及妥善包裝，如於郵寄途中發生不可抗拒之意外情況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。
3.參賽者於參加本比賽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
4.參賽作品須符合本攝影比賽主題及規格，若與比賽規定不符，則不列入評審。參賽者必須尊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。
5.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之原創版權所有，嚴禁翻拍、轉貼、剽竊或抄襲，並不得於電腦軟體進行數位合成或修改等。如有以上情事且經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(狀、牌)，獎位不予遞補，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6.參賽作品須完整填寫參賽資料，並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、正確，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，資料送出後不得更改，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。如因此導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，參賽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。
7.得獎者應於公布指定日期內領獎，並應依相關稅法規定扣繳稅款。 (得獎人個人所得超過新臺幣20,000元以上，須先扣繳10%個人所得稅。)，得獎者未於公布指定日期內領獎者，該獎項從缺，不予遞補。
8.主辦單位就得獎作品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，均無需另為通知且不另致酬。主辦單位得再轉授權予第三人使用。
9.凡參賽即代表同意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違反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，並得就因此產生之損害，向參賽者請求賠償。主辦單位可使用參賽者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本活動相關事項(如:通知、辨識、聯絡、紀錄及申報稅款等)。
10.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隨時補充或修改之權利。


















十二、參賽表：

	2023二林鎮『發現二林之美』攝影比賽參賽表

	作者姓名
	
	作品編號
	（免填）

	作品題名
	

	聯絡電話
	(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	聯絡地址
	

	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本人參賽作品如獲得「發現二林之美」攝影比賽之獎項，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影像電子檔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二林鎮公所，特此聲明。


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
　註：本參賽表可自行影印，填寫後浮貼於作品背面。
